附件2

	广元市中央和省级财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
（地质灾害）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 2025 年度）

	资金名称
	中央和省级财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地质灾害）

	省级主管部门
	四川省应急管理厅

	市（州）财政部门
	广元市财政局
	市（州）主管部门
	广元市应急管理局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  年度金额：
	200

	
	  其中：省级补助
	200

	
	        地方资金
	0

	年度总体目标
	及时下拨中央救灾资金，支持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相关工作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
出
指
标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为避免次生灾害及人员伤亡，开展的地质灾害应急排查范围（km2）
	50

	
	
	
	指标2：地质灾害隐患点排危除险（个）
	2

	
	
	
	指标3：地质灾害隐患临时（应急）治理（个）
	5

	
	
	
	指标4：出动抢险救援力量（人次）
	﹥200

	
	
	
	指标5：组织避险转移安置危险区群众（人次）
	﹥1500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需避险转移安置人员避险转移安置率（%）
	100%

	
	
	
	指标2：排危除险项目验收合格率（%）
	100%

	
	
	
	指标3：临时治理项目验收合格率（%）
	100%

	
	
	
	指标4：应急处置完成率（%）
	100%

	
	
	
	指标5：交通、通信等救援保障率（%）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地质灾害排危除险完成时限（天）
	60

	
	
	
	指标2：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及时率（%）
	100%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减少经济损失（万元）
	1500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因地质灾害避险转移和应急处置等保护人民群众总数（人）
	35

	
	
	
	指标2：灾区社会秩序
	稳定有序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指标：排危除险和临时（应急）治理措施持续发挥作用的年限（年）
	5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指标1：基层群众对抢险救援、避险转移安置等应急工作的满意度（%）
	100%

	
	
	
	指标2：基层群众对地质灾害排危除险和临时（应急）治理项目的满意度（%）
	100%


	广元市中央和省级财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洪涝灾害）绩效目标申报表

	

	（2025年度）

	资金名称
	中央和省级财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

	省级主管部门
	四川省应急管理厅

	市（州）财政部门
	广元市财政局
	市（州）主管部门
	广元市应急管理局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金额：
	200

	
	 其中：省级补助
	200

	
	       地方资金
	0

	年度

总目标
	用于市县添置防汛抢险物资、设备、装备，出动人员、机械开展抢险救援，转移安置受威胁人员等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
出
指
标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出动抢险救援力量
	≥ 3000（人次）

	
	
	
	指标2：投入防汛设备
	≥ 150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	
	
	
	指标3：投入防汛物资消耗
	≥ 400（套、件等）

	
	
	
	指标4：添置应急抢险设备
	≥ 100（套、件、辆等）

	
	
	
	指标5：添置应急抢险物资
	≥ 300（套、件等）

	
	
	
	指标6：紧急转移安置人口
	≥ 800（人次）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添置设备验收通过率
	≥100%

	
	
	
	指标2：添置物资验收通过率
	≥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30天内资金下达率
	≥100%

	
	
	
	指标2：添置设备物资完成时限
	2025年10月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：灾区社会秩序
	稳定有序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

指标
	指标：受灾群众投诉度
	≤1%


	广元市中央和省级财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
（生活救助）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 2025 年度）

	资金名称
	中央和省级财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生活救助）

	省级主管部门
	四川省应急管理厅

	市（州）财政部门
	广元市财政局
	市（州）主管部门
	广元市应急管理局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  年度金额：
	100

	
	  其中：省级补助
	100

	
	        地方资金
	0

	年度总体目标
	及时下拨中央救灾资金，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相关工作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
出
指
标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紧急转移安置人数
	3000

	
	
	
	指标2：需生活救助人口
	200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需转移安置人员转移安置率（%）
	100%

	
	
	
	指标2：需生活救助人口基本生活保障率（%）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转移安置完成时限（天）
	6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指标：灾区社会秩序
	稳定有序

	
	满意度
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

指标
	指标1：基层群众对避险转移安置等应急工作的满意度（%）
	100%

	
	
	
	指标2：基层群众对临时生活救助的满意度（%）
	100%




